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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 

(一) 区位与范围 

拟修改地块位于郑东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具体为由商鼎路、黄河南路、

宏图街、聚源路所围合街坊的部分区域，用地面积约为 7.95公顷。 

 

图 1 拟修改地块在郑州市城市中心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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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拟修改地块在街坊中的位置 

(二) 修改背景 

现状东周水厂建成于上世纪 90年代，2002年郑州市规划局批复了《郑东新

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控规结合周边发展实际和水厂实际情况，确定了

水厂地块的控制指标。 

2019 年，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郑政会纪[2019]28 号）和

郑政[2019]18 号文件要求，取消了作为东周水厂原水源的北郊地下水井群饮用

水水源地，造成郑东新区现有供水模式单一，用水安全稳定性较差的问题。为解

决关停北郊水源地后主城区的东北部及中州大道以东、龙海铁路以北地区的用水

问题，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市发改委提出东周水厂提升改造的请求，

市发改委于 2019年 9月 18日做出立项批复（郑发改城市[2019]609 号）。 

2020 年，东周水厂提升工程项目被列为市重点联审联批项目（郑重办

[2020]2号），并取得市发改委可研批复（郑发改城市[2020]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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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控规中东周水厂地块控规指标不能满足本次水厂提升建设要求，需研

究原控规指标修改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经相关部门研究，委托我院对《郑东新区

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东周水厂地块控制性指标修改进行研究论证。 

二、 修改依据 

(一)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号）》（2006年）；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2006 年版）； 

4.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2016 年修正）； 

5. 《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19年）； 

6. 国家、河南省及郑州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和要求。 

(二) 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1.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2010年批复）； 

2. 《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2年批复）； 

3. 郑东新区现状建设的基础资料及有关技术资料； 

4. 修改用地现状条件的基础资料及有关技术资料。 

三、 修改用地情况 

(一) 现状及周边情况 

1. 周边关系分析 

拟修改地块周边以商业、办公、教育、文化、居住等用地为主，拟修改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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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为现状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及居住区，南侧为现状华启聚源国际、璞居酒店

等商业办公项目，西侧及东侧均为居住区。周边区域城市建设已比较成熟。 

 

图 3 拟修改地块周边关系图 

2. 现状建设 

拟修改地块由东、西两个地块组成。西侧地块现状为东周水厂，目前正在使

用中，水厂处理工艺较落后，规模较小。在地块西北角现存一幢住宅楼，该楼是

上世纪 90 年代东周水厂建设之初因选址远离城区，为解决职工职住问题，东周

水厂有限公司建设的职工宿舍楼。目前该宿舍楼占压水厂用地和市政道路红线，

不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东侧地块北部有一处供水营业厅，建筑质量较好，其余用

地为空闲地。拟修改地块内整体用地平整，建设条件良好。 

土地权属：修改地块由两宗土地组成，西侧地块于 1997 年由郑州市城市规

划管理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7）郑城规规管许字（0065）号；东

侧地块于 2006 年由郑州市人民政府核发土地证——郑国用（2006）第 06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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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拟修改地块现状卫星图 

     

图 5 拟修改地块南侧现状建筑照片 

    

图 6 拟修改地块北侧现状建筑照片（商鼎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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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拟修改地块西侧现状建筑照片（聚源路以西） 

 

图 8 拟修改地块东侧现状建筑照片（黄河南路以东） 

(二) 相关规划分析 

1. 《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2 年批复） 

拟修改地块位于《郑州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 P-10、P-11 地块

所组成的街坊内，用地性质为供水用地（U11），地块控制指标为：容积率不大于

0.5；建筑密度不大于 20%；绿地率不小于 40%；建筑高度不高于 24米。（详见附

件 1、2） 

图 9 《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图局部 

拟修改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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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P-10、P-11地块图则 

2.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2010年批复） 

在郑州现行总体规划《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拟修改地块

的用地性质为供水用地（U11），与《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用地

性质一致。 

 
图 11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用地规划图局部 

3. 《郑州市东周水厂提升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 

P-10 P-11 

拟修改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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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对拟修改地块进行了初步规划设计。 

主要地块指标：容积率 0.46、建筑密度 44.5%、绿地率 30%、最高建筑高度

30米（智慧水务中心）。（详见附件 3） 

 
图 12 《郑州市东周水厂提升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总平面图 

四、 本次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拟将《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P-10、P-11 地块的地块

控制指标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为以下三项： 

建筑密度由“不大于 20%”调整为“不大于 50%”； 

绿地率由“不小于 40%”调整为“不小于 25%”； 

建筑高度由“不高于 24米”调整为“不高于 30米”。 

表 1：指标修改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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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高度 

修改前 U11 0.5 20% 40% 24 米 

修改后 U11 0.5 50% 25% 30 米 

 

五、 修改论证 

(一) 修改必要性论证 

1. 落实郑州市重点项目要求，提升改造东周水厂 

东周水厂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于 2019 年 9 月获市发改委立项批复（郑发改城

市[2019]609号），并于 2020年 3月取得市发改委可研批复（郑发改城市[2020]96

号），同时该项目也被列为了 2020年市重点联审联批项目（郑重办[2020]2 号）。 

由于水厂属于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属于涉及公共利益的重点建设工程，符合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因实施涉及公共利益的国家、省、

市重大建设工程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的情形，组织编制机关可以对控

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因此，有必要对拟修改地块进行控规调整。 

2.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满足郑东新区供水需求 

东周水厂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依据当时片区发展定位和实际情况，水厂

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随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设立以及

郑东新区的发展，郑州市的城市建设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水厂的供水规模、供水水质、运行消耗以及安全等方面的

问题也逐步显现。 

由于现状东周水厂已难以满足郑东新区的供水需求，因此，符合《郑州市城

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基础设施或者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城镇发展

需要，且不具备更新条件的”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对拟修改地块进行控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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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改可行性论证 

1. 进一步落实上位规划 

此次地块指标的修改，没有对《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和《郑

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出结构性的改变，同时对拟修改地块所处片区

的定位、发展策略等没有影响。因此，本次修改对已批规划产生的影响较小，且

更好地延续和落实了上位规划对拟修改地块的要求。 

2. 智慧水务中心建筑高度对周边现状建筑没有影响，且利于提升城市形象 

拟修改地块位于原控规 P-10、P-11 街坊的北部，对该街坊南侧现状建筑的

日照不产生影响；拟修改地块北侧商鼎路的红线宽度为 50 米，因此，落成后的

智慧水务中心（30米）对商鼎路以北现状建筑的日照同样不产生影响。同时适当

的提高建筑高度，能丰富拟修改地块沿线的城市天际线，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 

3. 现状水厂职工宿舍拆除后有助于优化周边道路交通 

在郑州市最新道路红线规划中，拟修改地块北侧商鼎路道路红线在与聚源路

交叉口处已做渠化拓宽，与已批控规中的道路红线不一致。 

而现状东周水厂职工宿舍楼位于渠化后的商鼎路道路红线内，占压了规划道

路一根车道，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同时，该宿舍楼邻近道路交叉口，不满足对规

划道路红线的退界要求，对交叉口行车视距造成阻碍，对过往车辆和行人存在安

全隐患。 

因此，现状东周水厂职工宿舍楼拆除后，将有助于提高周边交通的通行能力，

较少周边交通安全隐患。 

4. 东周水厂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将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东周水厂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主要为在原供水能力、设备陈旧的基础上进行

自来水供水的扩容、设备、工艺改造升级等。项目的实施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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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城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身体健康。自来水的供应相比原来的地

下水，水的质量和卫生程度均有较大的提高，相比之下，城镇居民能使用更干净、

更健康的生活饮用水。 

有利于减少对水厂周边地区的环境影响。水厂提升改造后，将进一步降低水

厂运行能耗、较少排放，处理工艺的提升将减少大气、噪声等污染。 

六、 论证结论 

通过上述的论证，对《郑东新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东周水厂地块的修

改情况符合《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组织编制机关可以对控制性

详细规划进行修改的情形（二）“基础设施或者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城镇发展

需要，且不具备更新条件的”、（三）“因实施涉及公共利益的国家、省、市重大

建设工程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要求，对东周水厂地块进行控规修改是

必要的。并且修改后能够有效解决郑东新区现状供水问题，提升城市用水安全稳

定性，同时又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因此，该地块的控规修改调整是必要的、

可行的。 

 


